
福建康达鑫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 万吨胶粘剂新材料系列产品项目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网上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 福建康达鑫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地理位置 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内 

建设单位联系人 孙雪松 

项目名称 福建康达鑫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胶粘剂新材料系列产品项目 

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福建康达鑫宇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万吨胶粘剂新材料系列产品项目； 

建设单位:福建康达鑫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建设地址: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金塘工业园区； 

投资项目性质及类型:新建项目； 

项目规模:项目建成后将具备年产 3 万吨胶粘剂新材料系列产品，其中包括功能型复膜胶 10000 吨/

年、改性弹性树脂胶粘剂 5000吨/年、高性能结构胶 5000 吨/年、功能性聚酯及反应型热熔胶 5000

吨/年、特种树脂中间体 5000 吨/年。 

依托情况：拟建项目为新建项目，无利旧、依托情况；  

辐射源情况：拟建项目无电离辐射源。  

人员分工 姓名 职称/职务 

项目负责人 刘铭 工程师 

报告编写人 

肖锦辉 助理工程师 

李家鑫 工程师 

洪惠民 副主任医师 

建设单位陪同人 孙雪松 / 

现场勘察时间 2020.9.21~2020.9.23 
 

建设单位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 

生产性粉尘：电焊烟尘。 

化学毒物：锰及其化无机合物、一氧化碳、氮氧化物、臭氧、甲苯、盐酸、对苯二甲酸、甲基丙烯酸、乙酸乙酯、丙酮、

二甲苯（全部异构体）、氧化锌、环氧氯丙烷、环己烷、丁酮、乙二醇、氢氧化钠、甲基丙烯酸甲酯、汽油、四氢呋喃、

氧化镁、甲苯二异氰酸酯、甲基环己烷、2-甲基戊烷、碳酸（二）甲酯、过氧化氢异丙苯、N,N-二甲基苯胺、正丁胺、二

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N,N-二乙基苯胺。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紫外线、工频电场。 

检测结果：通过类比调查，结合本项目的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本工程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化学有害因

素和噪声等物理因素的浓度或强度预测能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本项目分类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通过本报告书的综合分析，根据对拟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的分析结果，拟建项目基本执行了我国

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有关规定。拟建项目在今后工程的设计和工程建设中，若能将已考虑到的职业病防

护设施和本报告中提出的补充措施建议予以落实，预计项目建成后，拟建项目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能够得



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可满足职业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要求。 

建议： 

一、职业病防护设施（含措施）补充措施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根据防护设施的特点进行日常维护、检修和保养，并形成相应的检维修记录。 
（2）设备检修、维修时的职业病防护除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要求外，在作业时，应采取机械通风与个

人防护为主的防护措施。机械通风可采用轴流式风机等通风设施，保持足够的通风量，以降低职业病危害

因素浓度。在进入其他易产生有毒物质或易聚集有毒物质的地点作业前，先用相关的便携式仪器检测，确

保安全后方可进行作业。 
（3）拟建项目自动化程度较高，作业人员大部分在仪表室、控制室等进行视频作业。控制台、显示

装置及桌椅的设计应符合人机工效学的原理，避免长时间采用坐姿而导致作业人员发生视力疲劳、腰背痛、

腕管综合征、颈肩腕综合症等工作相关疾病。 
（4）当存在外包作业时，应与承包商签订委托协议，告知其作业场所存在密闭空间，并明确相关管

理程序以及面临的危害，对承包商的职业卫生防护能力进行评估。 

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补充措施与建议 
（1）个人防护用品配发的规格及数量需依照《个体防护装备配备基本要求》(GB/T 29510-2013)、《个

体防护装备的选用规范》(GB/T11651-2008）等标准、规范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2）对各种个人防护用品要有专人管理和发放,定期维护、更换，同时应加强职业安全卫生方面的教

育和培训,使操作者充分了解使用个人防护用品的目的和意义，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 
（3）防护用品的选用应考虑以下情况: 
①防毒面具:防毒面具的滤毒盒选择可以过滤拟建项目存在的主要有毒物质,购买前向供应商索要相关

资质后再进行选型,满足工作、应急逃生时使用，其更换周期按供应商提供的资料和拟建项目正常运行后

现场检测浓度经计算后获得，每人配备 1 个，过滤元件应定期更换。 
②耳塞:更换周期为半个月，适用于进入噪声大于 80 分贝的区域时佩戴，每人配备 1 副。劳动者暴露

于工作场所 LEx,8h 为 85-95 分贝的应选用护听 NNR 为 27-47 分贝的耳塞或耳罩;LEx,8h 大于等于 95 分贝，

应选用护听器 NNR 为大于等于 47 分贝的耳塞或耳罩或者同时佩戴耳塞或耳罩。 
（4）生产管理、调度、保卫、安全检查以及实习、外来参观者等有关人员，应根据其进入的生产区

域，配备相应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5）拟建项目委外工(如委外设备检修)中接触有害作业人员应与正式职工一并进行职业卫生管理，在

签署外委合同时，须对外委商职业病个体防护内容提出要求。 

三、应急救援补充措施与建议 
（1）拟建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使用有毒物品作业

场所劳动保护条例》、《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等的相关要求，制定包括针对急性中毒（甲苯二异氰酸酯（TDI）、

苯、甲苯、二甲苯等)、高温中暑、密闭空间作业窒息中毒等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成立应急救

援组织机构，配备应急救援人员。预案中应包括组织机构及人员、通信联络方式、应急响应程序、应急演

练、应急物资等内容。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应急救援演练，由建设单位安全、消防、保卫及合作医疗机构等

部门参加，并对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做好总结和记录。 
（2）设置有效通风装置。在使用有机溶剂、稀料、涂料或挥发性化学物质时，应当设置全面通风或

局部通风设施;电焊作业时，设置局部通风防尘装置。 
（3）使用有毒化学品时，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作业点的上风向施工。分装和配置油漆、

防腐、防水材料等挥发性有毒材料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业，并注意现场通风。工作完毕后，有机溶剂、

涂料容器应及时加盖封严，防止有机溶剂的挥发，使用过的有机溶剂和其他化学品应进行回收处理，防止

乱丢乱弃。 
（4）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劳动者隔开。如气动机

械、切割设备等安装消音器，施工设备的排风系统安装消音器，机器运行时应关闭机盖（罩）。 
（5）施工单位在探伤现场应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 

四、辅助用室补充措施与建议 
根据《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拟建项目甲类生产车间的卫生特征等级为 2 级。 



（1）浴室、盥洗室、厕所的设计，应按劳动者最多的班组人数进行设计。更/存衣室设计计算人数应

按车间劳动者实际总数计算。 
（2）应根据拟建项目员工人数，在厂区附近设置浴室或在原有浴室进行改造，浴室可由更衣间、洗

浴间和管理间组成。浴室内一般按 4～6 个淋浴器设一具盥洗器，每个淋浴器设计使用人数不超过 6 人。 
（3）生产车间应设置更/存衣室，便服室、工作服室可按照同室分柜存放的原则设计。 
（4）生产车间内应设盥洗室或盥洗设备。每个盥洗水龙头的使用人数为 20~30 人。 
（5）厕所不宜距工作地点过远，并应有排臭、防蝇措施。车间内的厕所，一般应为水冲式，同时应

设洗手池、洗污池。 
①男厕所：劳动定员男职工人数＜100 人的工作场所可按 25 人设 1 个蹲位；＞100 人的工作场所每

增 50 人增设 1 个蹲位。小便器的数量与蹲位的数量相同； 
②女厕所：劳动定员女职工人数＜100 人的工作场所可按 15 人设 1 个～2 个蹲位；＞100 人的工作场

所，每增 30 人，增设 1 个蹲位。建设单位应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休息室或者休息区、休息室内

应设置清洁饮水设施。 

五、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与建议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具体设置措施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 225-2010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

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33171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

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 111 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

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21 号）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补充完善: 
（1）建设单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二十条要求，根据拟建项目实际情况持续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职能及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职责，按规定制定职业病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

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盒劳动者健康监护档案，建立、健全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贯彻实施，

建立、健全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建设单位应按要求在各操作岗位设置噪声、生产性毒物、高温等职业卫生操作规程，并要求作

业人员严格按照规程进行生产活动。 
（3）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工作的通知》（安

监总厅安健〔2015] 121 号）的要求，组织培训： 
①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

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

时。 
②职业卫生管理人员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

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

初次培训不得少于 16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8 学时。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的培训，可以参照职业卫生

管理人员的要求执行。 
③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主要培训内容: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

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初次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8 学时，继续教育不得少于 4 课时。煤接触职业

病危害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④以上三类人员继续教育的周期为一年。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

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4）建设单位应继续细化职业卫生专项防治经费，费用应包括职业卫生管理机构的组织工作经费、

防护设施建设与维护费用、个人劳动防护用品费用、工作场所职业卫生检测评价费用、职业卫生宣传培训

费用、职业健康监护费用、职业病人诊疗费用、警示标识费用等。 
（5）建设单位应根据《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158-2003）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

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 号）的要求完善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应

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劳动者录用时，应在合同中告知其作业场所可能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

素及采取的防护措施。 



（6）建设单位应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

厅安健〔2013〕171 号）等要求，建成投产后安排专职人员负责职业卫生档案的管理工作，建立、健全职

业卫生档案和作业人员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卫生档案包括: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建设项

目“三同时”资料、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内容;作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劳动者个人

基本信息表、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等内容。 
（7）建设单位应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定期维护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

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和保养，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物料转运过程确保设备管道

的密闭性，避免物料的“跑”、“冒”、“滴”、“漏”现象。 
（8）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设单位应根据作业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定期进行现场检测﹐在取得检测报告后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

并应在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职业病危害因素变更申报。 
（9）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应根据作业人员分别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的职业健康检查，如有离岗

人员，应安排做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10）拟建项目建成投产后，需要补充完善劳动者的岗前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需要将检查结果

告知劳动者，并将检查结果存入相应的职业健康检查档案内。在入暑前应针对高温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以

排除高温职业禁忌证者。在炎热的夏季，应采取综合性防暑降温措施，适当缩短高温作业时间。合理安排

劳动者工作时间，夏季炎热时为员工准备消暑品等。 
（11）建设单位若在生产过程中需要委外作业时，应当选择具有职业病危害管理的外协机构，要求外

协机构提供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及相关职业卫生信息，并严格督促外协人员做好个人防护。 

六、拟建项目建设施工及设备安装调试过程职业卫生管理补充措施和建议 
（一）职业病防护设施补充措施与建议 
（1）建设单位在厂房内部进行局部施工时，应督促施工队伍选择不产生或少产生职业病危害的建筑

材料、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配备有效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使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

度）符合职业接触限值的要求。职业病防护设施应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 
（2）设置有效通风装置。在使用有机溶剂、稀料、涂料或挥发性化学物质时，应当设置全面通风或

局部通风设施;电焊作业时，设置局部通风防尘装置。 
（3）使用有毒化学品时，劳动者应正确使用施工工具，在作业点的上风向施工。分装和配置油漆、

防腐、防水材料等挥发性有毒材料时，尽可能采用露天作业，并注意现场通风。工作完毕后，有机溶剂、

涂料容器应及时加盖封严，防止有机溶剂的挥发，使用过的有机溶剂和其他化学品应进行回收处理，防止

乱丢乱弃。 
（4）对高噪声施工设备采取隔声、消声、减振降噪等措施，尽量将噪声源与劳动者隔开。如气动机

械、切割设备等安装消音器，施工设备的排风系统安装消音器，机器运行时应关闭机盖（罩）。 
（5）施工单位在探伤现场应配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个人剂量计。 
（二）个体防护用品补充措施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督促施工单位为施工作业人员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品。个人防护用品必须保证选

型正确，维护得当。建立、健全个人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更换、报废等管理制度，

并建立发放台账。 
（2）接触挥发性有毒化学品的劳动者，应当配备有效的防毒口罩(或防毒面具)﹔接触经皮肤吸收或刺

激性、腐蚀性的化学品，应配备有效的防护服、防护手套和防护眼镜;接触粉尘作业的劳动者应当配备适

合的防尘口罩。 
（3）生产管理、调度、保卫、安全检查以及实习、外来参观者等有关人员，应根据其进入的生产区

域，配备相应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4）拟建项目外委工（如外委设备检修）中接触有害作业人员应与正式职工一并进行职业卫生管理，

在签署外委合同时，须对外委商职业病个体防护内容提出要求。 
（三）应急救援措施补充措施与建议 
（1）厂房施工队伍应建立应急救援机构或组织。 
（2）厂房施工队伍应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

并定期演练，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 
（3）项目经理部应根据不同施工阶段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危害事故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并



定期演练，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 
（4）应与就近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以便发生急性职业病危害事故时能够及时获得医疗救援援助。 
（5）按照应急救援预案与附近医疗机构的规模、路况、距离等相关情况，合理配备快速检测设备、

医疗急救设备、急救药品、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照明装置、个人防护用品等应急救援装备。 
（6）可能突然泄漏大量有毒化学品或者易造成急性中毒的施工现场（如接触酸、碱、有机溶剂、危

险性物品的工作场所等)，应设置自动检测报警装置、事故通风设施、冲洗设备（淋浴器、洗眼器和洗手

池，淋浴器、洗眼器等，冲淋、洗眼设施应靠近可能发生相应事故的工作地点 15m 范围内)、应急撤离通

道和必要的泄险区。除为劳动者配备常规个人防护用品外,还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放置必需的防毒用具，

以备逃生、抢救时应急使用，并设有专人管理和维护，保证其处于良好待用状态。应急撤离通道应保持通

畅。 
（7）施工现场应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急救员﹐配备急救箱、担架、毯子和其他急救用品。急救箱内

应有简单明了的使用说明，并由受过急救培训的人员进行保管、定期检查和更换。 
（8）应根据施工现场可能发生的各种职业病维护事故﹐对全体劳动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培训,

使劳动者掌握事故预防和自救互救等应急处理能力，避免盲目救治。 
（9）施工现场应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急救员，配备急救箱、担架、毯子和其他急救用品。急救箱内

应有简单明了的使用说明，并由受过急救培训的人员进行保管、定期检查和更换。超过 200 人的施工工地

应配备急救室。 
（四）职业卫生管理措施补充措施与建议 
（1）建设单位应建立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立专人负责对项目建设、施工期间的职业卫生进行管理。 
（2）施工队长、班组长是兼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本施工队、本班组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3）施工单位应明确职责，制定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操作规程、急救预案，报本项目建设单

位、监理单位备案。 
（4）施工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当向建设单位提供职业病防护设施施工及施工过程中职业病防治总结

报告。 
（5）建设单位在外包工程项目合同的签订中，应当有职业卫生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不得将产生职业

病危害的作业转包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6）施工单位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组织施工人员进行职业健

康检查，为施工人员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施工过程可能雇佣临时工或存

在工程外包，应根据相应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做好临时工或外包工的职业健康监护工作。 
（7）建设单位应对施工单位的职业卫生负责人进行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施工单位对作业人员进

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职业卫生教育。 
（8）确施工单位为施工现场职业病防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并负责检查督促施工单位落实现场职业病

危害防治措施。不得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转包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 
（9）建设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要求各施工方进行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 
（五）职业卫生专项投资经费补充措施与建议 
拟建项目在厂房施工过程中的职业病防护经费应纳入施工项目工程预算。 

七、其他补充建议 
（1）建设单位应将本项目的预评价工作过程形成书面报告备查。并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公

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信息，供本单位劳动者和卫生行政部门查询。 
（2）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通过评审后，建设项目的生产规模、工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

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对变更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和评审。 
（3）建设单位应按照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在该建设项目施工前，进行职业病

防护设施设计，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或试运行期间，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4）拟建项目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采取相应职业病防护措施，并为工人配备有效的个人防护用

品；建设单位应予以积极的监督与协作，督促施工单位为工人配备合格的个人防护用品，并对其进行职业

健康检查，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在施工结束后，建设单位应要求施工单位编写施工期间职业病防治总结报告，并盖章后交建设单位存

档。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家组对《预评报告》的审查意见： 

一、总体意见 

1、内容基本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 
2、概况较清晰，包括了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内容、工作制度、岗位设置及人员数量等； 
3、对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对工作场所、劳动者健康影响与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4、对拟采取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防护措施进行了分析、评价，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5、评价结论正确。 

二、评审组评审意见 

（１）细化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  
（２）完善职业危害因素防护的分析与建议; 
（３）完善职业卫生应急救援措施的分析和建议。 

 


